
平顺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平政办发〔2020〕36号

平顺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平顺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

规划（2020—2035）的通知

各乡、镇人民政府，县直各有关单位：

《平顺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（2020—2035）》已经县

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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